慈惠醫專９５學年度第二學期---申請學生交通車專車注意事項及重要規定
＝ 同 意 書 ＝
專     科  年  班 姓名：      學號：     站名：       車費：      電話：       手機：
注意事項：(搭乘校車如有任何狀況要協助，請至停車場交通車服務處告知服務人員來處理。)
1、  自95年12月26日(二)起，開放領取乘車同意書，於每天下午16:00在停車場交通車服務處領取。
2、 自95年12月27日(三)起，持本乘車同意書於每天下午16:00至停車場交通車服務處，換取劃撥單劃撥。
3、為了同學安全考量，避免攜帶大量現金，購買車票請一律郵局劃撥，於96年2月9日前劃撥完畢並保留收據，若有其它問題無法如期劃撥繳費，請事先聯絡聯旺交通公司蔡經理0935-958776。

更正後交通車路線及時間表，將於開學前一星期，公告於學校總務處網頁上，如有不清楚或其他問題，請提早與聯旺交通公司聯絡。08-7362744或親洽本公司。(開學日期為96年3月5日)
4、 劃撥單收據請妥善保管，並註明：姓名、班級、路線、乘車地點，開學當天憑劃撥單收據到交通車停車場領取乘車證，領車票作業請於開學後三天內領完，乘車路線在開學後，將再依全部購票人數再做重新調整。
5、 本公司保留路線調整權利，如需合併各站路線時，將於事先通知，並請各位同學配合及見諒。
6、 開學當天請攜帶車票或收據搭車，車子如有延誤請耐心等候或通知聯旺交通公司(08)7362744。
7、 未事先登記且於開學後才要購買車票的同學，需視該路線專車是否還有空位才可購買，票價也沒有打折。

8、 第一次購買車票的同學，請繳交一張相片，背面註明班級、科別、姓名、乘車站名，寄到聯旺交通公司。若無法上網查看或購買車票有任何問題，請提早向聯旺交通公司查詢。
9、 開學前辦理退費者，除扣處理服務費300元外，其餘款項全數退還。

10、購買車票後，除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、住校者，辦理交通車退費，需扣除處理服務費300元及開學至申請日間期天數之車資，其它退費規定如下：

(1)、開學日起第一個月內退費者退車資2/3、第二個月內退費者退車資1/2、第三個月內退費者退車資1/3、第四個月起則不予退費。

(2)、請填「退票同意書」(請由學校總務處網頁下載)。

(3)、退費日期是以繳交「退票同意書」日期認定。(並繳回乘車證)

11、開學後申請更改乘車地點收工本服務費150元(要視該路線專車是否還有座位才可更改)，車證遺失辦理補發乘車證，收工本服務費150元。
12、搭乘 eq \o\ac(○,23)號和 eq \o\ac(○,24)號東港線及 eq \o\ac(○,32)號內庄烏龍線、 eq \o\ac(○,33)號林園B線的同學請注意，有二班車可搭乘，第一班車開車時間為16:46分，如果趕不上第一班專車的同學請改搭第二班車開車時間為17:15分，有任何問題請立即告知現場服務人員來安排。
◎本公司通訊地址：屏東市廣東路478-1號 聯旺交通公司 查詢電話：08-7362744 - 6
乘車規定:

1、 購買車票應以正確的乘車地點來購票。依規定時間提早到站候車。乘車證需隨身攜帶，接受司機或車長稽查人員查票。
2、 搭車時請務必攜帶乘車證，以備檢查；未買車票同學請勿搭車；若未買車票搭車查到將罰以補票，以維護其他同學權益。(補票：即從開學開始計算，到被查到當天為止的費用)

3、 搭車時應以購買的站名來搭車，不可越站乘車；若越站搭車抓到將罰以補票。

4、 在車上禁止喧鬧及遊戲，並聽從車長的指揮。

5、 校外實習者，依實際實習天數計算扣除，繳款總額請電洽聯旺公司詢問。

6、 購買車票，除持低收入戶證明優待外（不包含清寒證明），一律購買全期。(持有低收入戶者請提早辦理)。
※當您完成並繳回本同意書時，即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簽名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規定，若有爭議以此為據。
學生簽名 /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


家長簽名 /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











